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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工藝聚落見學】藺草編織工作坊招生簡章（教師限定） 

（113 年工藝校園扎根。種子教師培育計畫） 

一、課程名稱：【工藝聚落見學】藺草編織工作坊（課程代碼：

4332972） 

二、授課講師：蕭博駿老師及台灣藺草學會藺編藝師群 

三、課程目標： 

為推動工藝融入學校教育，促進工藝美學校園扎根，透過教師

增能培力課程，培育學校教師成為種子教師，回到教學現場傳

遞工藝的美好，誘發學生工藝學習興趣，開啟工藝與教育融合

共好的無限可能性。 

四、課程介紹： 

以循環材料編織永續的綠生活，共創 ESG ╳ 綠工藝 ╳ 校園扎

根的新可能~ 

由藺草文化追溯回歷史及材質的特性深入了解藺草，實際執行

編織前的備草工法，以壓一編織及藺草收編技法切入，建立基

本的藺草編織理論基礎與實作能力，並藉由與布料的結合，創

造出全新的循環材料編織工藝。透過與校園的合作，將綠色工

藝帶入校園生活，教育學生對於永續發展的重要性，並激發他

們的創造力，培養他們對於環保的意識與行動。 

節次 日期 課程內容 時數 

1 

8/22

（四） 

09:00 

 藺草文化講座/藺草紀錄片 

 認識藺草材質特性 

 備草工法的認識與實作 

3 小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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~ 

17:00 
（中午休息 

1 小時） 

 壓一編織技法實作 4 小時 

2 

8/23

（五）

09:00 

~ 

17:00 

（中午休息 

1 小時） 

 壓一編織技法實作 

 收編技法實作 
3 小時 

 收編技法實作 

 異材質縫合 

 成果發表與心得分享 

4 小時 

融入教學 

領域 

歷史領域、藝術領域、綜合活動領域、自

然科學領域 

可學到的 

技法 

備草工法、壓一編織、收編技法、異材質結

合方式 

課程材料 

與工具 

材料：藺草、布、拉鍊、縫線 

工具：噴水罐、剪刀、木尺、模具 

自備工具 

或物品 
手縫針、綠色的縫紉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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可完成物件 

(作品) 

藺草布包 

（19.5*14*1.7 公分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注意事項 

1. 上課地點屬郊區，請穿著薄長袖衣褲或

自備防蚊用品，預防蚊蟲叮咬。 

2. 每日上課時間為 7 小時。授課老師可依實

際上課情況微調課程內容及上課時間。 

相關影音參考 
112 年工藝聚落見學～藺編手作坊

Youtube 

五、課程時間：8/22~8/23（週四/週五）09：00～17：00（共 2

天/14 小時） 
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0vD1VNBqjo
https://www.youtube.com/watch?v=n0vD1VNBqjo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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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、課程地點：台灣藺草學會｜台藺工坊(苗栗縣苑裡鎮山腳里 14

鄰 378 號) 

七、招生對象：幼兒園、國小、國中及高級中等學校之教師 

八、招生人數：招收 20 人(6 人開班) 

九、報名方式：採網路報名，於 7/10（三）下午 1 點在【全國教

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】線上報名（課程代碼：4332972）。 

十、錄取方式：為落實工藝校園扎根政策推動所需，主辦單位得保

留一半名額供本中心培育之種子教師課程實踐者或具有工藝校

園扎根潛力者優先錄取（需回填學習動機以及教學實踐成果，俾利審

核），其餘名額則依報名優先順序錄取，錄取名單請至【全國教

師在職進修資訊網】查詢。 

 

 

 

 

 

十一、 研習時數：全程參訓者核給研習時數 14 小時，並發給結業

證書。如有請假者則依實際上課時數核給研習時數，惟請假超

過 2 小時者則不發給結業證書。 

十二、 費用及繳款： 

 材料費：新台幣 1,000 元，材料費繳款帳號及繳款時間將於錄

取後由主辦單位 EMAIL 通知，逾期未繳者視同放棄錄取資

格，由備取人員遞補。 

 講師鐘點費由工藝中心支付，並提供午餐便當。 

十三、 注意事項： 

（一） 本次研習課程具有連貫性，缺課無法補課也會影響後面

備註： 

1.「校園工藝種子教師教學實踐者」請至下列 google 表單

https://forms.gle/RRuVMXkMdApDkWD1A 回填資料。 

2.「工藝校園扎根潛力者」請至下列 google 表單

https://forms.gle/9UJcTCAvPgKnewX69 回填學習動機及訓後可如何

落實工藝校園扎根推廣。(如無法直接點選開啟表單，請以複製網址方式開啟) 

https://forms.gle/3kTvNBeq7ixqVSVN6
https://forms.gle/3kTvNBeq7ixqVSVN6
https://forms.gle/RRuVMXkMdApDkWD1A
https://forms.gle/9UJcTCAvPgKnewX69
https://forms.gle/9UJcTCAvPgKnewX69
https://forms.gle/9UJcTCAvPgKnewX6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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課程學習，如無法全程參與者，請盡量避免報名。 

（二） 為維護研習品質，課程進行中僅限學員參加，不開放非

學員旁聽，亦不得攜帶幼兒或學童參加。 

（三） 響應環保政策，請學員自備水杯及餐具。 

（四） 研習期間如需請假請依程序辦理請假手續，已繳交之費

用恕不退還。 

（五） 經完成繳費手續者，如無不可抗拒之理由，不得要求退

費，並不得轉讓或尋人替補。 

（六） 錄取後，如欲取消需提前來電告知；如未告知，將影響

日後課程報名資格，敬請配合。 

（七） 颱風停課處理原則，依苗栗縣政府發佈之停班訊息為

準；停班補課方式由主辦單位另行通知。如學員居住地

宣布停班者，學員可自行決定是否參與課程。 

（八） 報到當天請繳交【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】。 

（九） 學員於研習中所創作之作品圖像，主辦單位得無償運用

於業務推廣或活動宣傳。課程進行中，主辦單位將進行

側拍攝影或錄影，相關影像紀錄可能會放置於網路供民

眾瀏覽觀看，若您不希望照片與影片被公開，可在活動

現場告知工作人員，我們將主動避開拍攝到您。 

（十） 活動期間工藝中心將為學員投保新臺幣 100 萬元意外險

及 10 萬之意外醫療，學員如認不足，請自行斟酌自費加

保。 

（十一） 主辦單位保有最終修改、變更、活動解釋及取消課程

之權利。 

（十二） 本簡章如有未盡事宜，得隨時修訂公告之。 



 
 

6 

 

【講師介紹】 

 

 

吳

淑

芬 

●苗栗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 

●現任藺編手作學堂講師 

●藺編高級工藝師認證合格 

參展、競賽經歷： 

* 103 年日本千葉大學文化交流展-示範講師 

* 105 年第十屆愛藺工藝獎傳統組第一名 

* 108 年泰國清邁設計周-台灣工藝工作坊講師 

* 110 年「藺編日日學」技法教科書示範工藝師 

* 110 年紡纖學台灣-東協設計合創案-工藝師 

 

溫

雪

雲 

●苗栗縣無形文化資產保存者 

●現任藺編手作學堂講師 

●藺編高級工藝師認證合格 

參展、競賽經歷： 

* 102 年 MUJI Award 設計競賽─銅獎(作品藺暖簾) 

* 103 年日本千葉大學文化交流展-示範講師 

* 107 年作品參加「新加坡國際家具展」 

* 108 年桃園機場第二航廈「蓆物織景」藺編工藝特展 

* 110 年英國倫敦工藝周-台灣展區-作品展出 

 

彭

秀

霞 

●現任藺編手作學堂講師 

●藺編高級工藝師認證合格 

參展、競賽經歷： 

* 112 年華山森林市集示範講師 

*110 年社區辦理業子拓印培訓班-結訓 

*109 年衣翔創客基地 數位教學講師 

附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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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台灣藺草學會介紹】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台灣藺草學會位於苗栗縣苑裡鎮山腳社區，自民國 98 年起，為了推動獨

具歷史意義的藺草產業，並蓄積夕陽產業重新出發的動力，積極推動「藺編工

藝資源交流平台」，並廣邀產、官、學界及各領域專家、團體加入，藉此將工藝

傳承、設計創新、品牌經營、生態復育…等領域的資源導入在地。在人才培育

部分透過定期開辦「藺編手作學堂」，每年培育數十位對藺草編織有興趣的素人

投身編織工藝，並與工藝研究發展中心合作辦理「藺編工藝師認證」機制。四

年內吸引近 500 位考生報考，其中有 44 位考生通過嚴格考試，順利取得「藺

編初級工藝師認證」的合格證書。 

     

    在台灣藺草學會整合人才及資源下，目前已有 4 位青年返鄉加入團隊，並

與 20 位資深藺編工藝師長期合作產品的設計、生產及教學。並於 2014 年學會

成立了工藝品牌「台灣手藺」，逐漸重塑藺草工藝產業生態鏈，並結合當地文化

脈絡與歷史背景及在地人才，並透過復育藺草材料的原生態，打造全球獨有的

「藺草工藝國際藝術村」。 

 

 

 

 

附 件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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個人資料使用同意書 

 

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〈以下簡稱工藝中心〉因辦理「113年

校園工藝種子教師培育計畫」業務而獲取您的個人資料：姓名、身

分證字號、連絡方式〈包括但不限於電話號碼、E-MAIL、居住或工

作地址〉等得以直接或間接識別您個人之資料。若您所提供之個人

資料，經檢舉或工藝中心發現不足以確認您的身分真實性或其他個

人資料冒用、盜用、資料不實等情形，工藝中心有權暫時停止提供

對您的服務。 

 

工藝中心將基於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之規定下，依隱私權保

護政策，蒐集、處理及利用您的個人資料。您同意工藝中心以您所

提供的個人資料確認您的身份、與您進行連絡、提供您相關服務及

資訊，以及其他隱私權保護政策規範之使用方式。工藝中心針對您

的個人資料利用之期間，自您簽署同意起至您請求刪除個資為止。 

 

您可依個人資料保護法，就您的個人資料向工藝中心進行查詢或請

求閱覽、請求給複製本、請求補充或更正、請求停止蒐集及處理與

利用、請求刪除。但因您行使上述權利而導致工藝中心相關業務對

您的權益產生減損時，工藝中心不負相關賠償責任。 

 

此致  

國立臺灣工藝研究發展中心 

 

立同意書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(簽名蓋章) 

地址： 

 

中 華 民 國   年   月   日 

附 件 


